FMEA培训合同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

乙方：先必特数字科技（杭州）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铜山溪路2号4号楼203室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实施FMEA培训达成如下协议，签署以下合同：

1. 培训安排

1.1培训内容与时间：

课程：DFMEA和PFMEA培训：3天，详情参考附件一
讲师：鲜万世老师


1.2 培训时间：预计10月16-10月18日；具体时间双方协商确定

 9:00am-12:00pm

13:00pm-17:00pm

1.3地点:

 北京

1.4学员人数:

原则上不限，但建议现场30名学员，培训效果最佳
1.5 培训语言:

 中文授课

2.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2.1 组织受训人员准时接受培训，并按乙方授课老师的要求完成培训学习；

2.2 协助实施培训所需的资源和支持工作；

2.3甲方依本合同足额支付乙方培训费用。

3.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3.1 乙方委派培训师为甲方提供培训服务，培训教材30本; 
3.2 负责该课程培训的有关协调组织并保证其完整实施；

3.3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培训项目所发生费用的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4. 费用及支付方式

4.1 合同金额 ： 人民币27,000.00元（含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

4.2 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10日内预付合同金额的30%，即8,100.00元，培训完成30天内后甲方收到乙方全额发票后支付合同金额的70%，即18,900.00。

4.3 上述费用在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支付至下述银行帐号

    开票名称：先必特数字科技（杭州）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30110MA2HXMWY83
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铜山溪路2号4号楼203室 

联系电话：13857195401
开户行：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

账号：3301040160016062302
开户银行行号: 313331000696

5.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5.1如甲、乙双方任意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拒不履行相应责任的，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。

5.2因不可抗力的原因，造成双方的责任不能按约定履行的，可延后履行，或双方协商终止协议。
5.3甲乙双方经协商可以变更、解除本合同，提出变更、解除合同时应在项目开始前10个工作日通知对方。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合同由以下双方签署：

	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乙方：先必特数字科技（杭州）有限公司

	签章：
	签章：

	日期：
	日期：


附件一

	序号
	课程
	培训内容
	培训目标

	1
	FMEA 在产品开中的应用
	(1) 新版FMEA的七步法详解，如何进行FMEA分析，结合汽车零部件行业特性拆解各步骤的实施要点与输出要求。
(2) 结合培训老师的实战经验，解析 FMEA 落地常见误区与解决思路
(3) 使用甲方的产品做案例进行讲解。
	掌握 D/PFMEA（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）产品过程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法，能够准确识别潜在失效模式并制定预防措施。

	2
	生产控制计划的制定与执行
	(1) 生产控制计划的概念、作用和重要性
(2) 控制计划的组成要素，包括过程流程图、特性矩阵、控制方法等。
(3) 如何根据产品特性和过程要求，选择合适的控制方法和频次。
(4) 控制计划在生产现场的实施与监控，以及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(5) 使用甲方的产品，进行控制计划制定的实操演练。
	能够独立制定符合标准的生产控制计划，并确保在生产过程中有效执行。

	3
	产品开发文件逻辑关系与信息传递


	工程图纸、过程流程图、特殊特性、DVP、DFMEA、PFMEA、检验基准书、控制计划、作业指导书等这些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，以及如何传递。
使用甲方的产品进行讲解。
	理清产品开发全流程中关键文件的输入输出关系,明确特性传递路径。

	4
	线上答疑
	培训后，组织一次线上答疑活动
	




